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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济南市钢城区 

医保局城乡医疗救助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济南市钢城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年度项目支出预算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钢财绩〔2020〕5 号）文件要求，钢城区医保局对

“城乡大病医疗救助”的项目决策、管理情况、使用效果进行绩效自评，

现将评价情况总结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设立依据及其政策目标 

为树立本项目“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绩效理念，实现“扩面

增量、提质增效”的目标，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及管理水平，根据济

南市钢城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年度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钢财绩〔2020〕5号）文件要求，钢城区医保局（以下简称“区

医保局”）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资金总

额 1320万元。 

2. 项目主管部门工作职能 

区医保局项目管理中的职责：负责贯彻落实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拟订全区相关政策、

规划并组织实施。 

3.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依据 

根据钢城民字【2016】10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原莱民字【2016】57号《关于

在全市开展民政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服务的通知》为切实缓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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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乡贫困群众的医疗困难，建立健全城乡大病医疗救助体系，区财

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助本地当年城乡居民大病医疗救助配套。  

4. 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及资金支持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 

（1）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 

区医保局按照钢城民字【2016】10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医疗

救助制度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原莱民字【2016】57

号《关于在全市开展民政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服务的通知》等有关

文件要求，推动专项资金制度建设，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具体

实施办法，并严格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资金支持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 

（一）救助对象 

凡具有本市户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城乡困难群众，可以申请医

疗救助： 

（1）重点救助对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 

（2）低收入救助对象：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当地低保标准 2倍的

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 

（3）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因病致贫家庭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在提出申请之前一年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后，

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2 倍；家庭财产符合当地城乡低保

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4）县（市）区确定的因病造成生活困难的其他人员。 

（二）救助方式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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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医疗救助。对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期间政策范围内医

疗费用个人自负部分 80000元以下的(包括 80000元)，按照以下规定

实施医疗救助： 

(1)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

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

充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个人自负费用，按不低于 70%比例给予救助，

每人年内累计最高救助限额 10000元。 

(2)低收入救助对象、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

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

各类补充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个人自负费用，按不低于 70%的比例

给予救助，每人年内累计最高救助限额 6000元。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对象住院期间发生的政策范围内

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保险、商

业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个人自负费用超过 80000元的，一般纳入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1)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患病在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治疗，经“一站式”医疗救助后一个医疗年度内个人累计

自负费用，超出 80000的部分按所属区域和管理权限由市、区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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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按其超出费用的 80%给予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最高救助金额

100000； 

(2)其他符合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众按超出费

用的 70%给予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最高救助金额 80000元。重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个医疗年度为每年的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5. 项目预算安排及结余情况 

本项目年初预算 1320万元，2019年度到位 605.57万元，其中区

级财政 314.57万元，中央及省下达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192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 72万元， 2019年度共救助 1199人次，支出救助资金

209.13万元，结余资金 396.44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 主要内容 

根据钢城民字【2016】10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原莱民字【2016】57号《关于

在全市开展民政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服务的通知》对申报符合条

件的城乡困难群众进行救助。  

2. 绩效目标 

（1）保障率达 100%； 

（2）资金实际发放率 100%； 

（3）切实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实现有效救助，确

保社会稳定。 

3. 申报内容合理、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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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认真核实，纳入本次评价的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申报内容与实

际相符，达到了预期效果，项目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区医保局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项目的实际情况设计

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具体考评步骤如下： 

1. 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安排自评工作部署 

收到钢财绩〔2020〕5号文件后，区医保局迅速召开会议进行动员

部署，及时制订 2019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并组建项目绩

效评价组，由区医保局领导带队，财务科牵头组织相关科室人员对本项

目进行自评检查。 

2. 资料收集 

梳理项目资料，核实项目情况，统计项目数据。 

3. 绩效自评 

根据资料收集的情况，按照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项目绩效情况进行判断，对项目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对各项考评指标进行自评。 

4. 撰写报告 

结合项目定性与定量评价分析，得出自评结论，并撰写自评报告。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自评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优（得分 90（含）-100分） 

良（得分 80（含）-90分） 

中（得分 60（含）-80分） 

差（得分 60分以下） 

二、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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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济南市钢城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年度项目支出预算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钢财绩〔2020〕5 号）文件要求以及设定的绩效目

标，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设定并完善医疗救助经费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附

表） 

三、项目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项目综合评价情况 

纳入本次评价的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由区医保局根据本局相关

职能及文件依据编制预算，上报区财政局，由区财政局审核后出具正式

预算批复。区医保局严格按照《预算法》、《会计法》、《行政单位会计制

度》、《基金财务会计制度》中关于财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文

件要求对专项财政资金进行管理。并严格依据《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进

行会计核算，资金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 

2019年，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年初预算 1320万元 

截止 2019年底，全年财政拨款收入 605.57万元，其中区级财政 314.57

万元，中央及省下达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19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72

万元。2019年项目总支出 209.13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五保、低保“一

站式”住院救助支出 209.13万元，1199人次。从自查情况来看，本项

目资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合规合法，与年初

预算一致。 

（二）项目评价过程及结论 

根据钢城民字【2016】10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医疗救助制

度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原莱民字【2016】57号《关

于在全市开展民政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服务的通知》，区医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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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对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资金的使用实施过

程进行监管。 

对照项目绩效目标，2019 年度区医保局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保

障资金保障率达 100%、资金实际发放率达 34.5%，年初预算补助 5000

人次，实际补助 1199 人次，实际发放资金 209.13 万元。2019 年城乡

医疗救助项目支出绩效目标量化具体、合理，申报及监管制度较为完善；

资金保障到位、发放及时，群众满意度良好；政策宣传不断推进，群众

对政策的知晓率逐步提高，综合效益明显，总体绩效评价良好，自评得

分：97.72分，自评等级：优。项目实施总体完成良好，解决了城市困

难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实现了有效救助，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 项目决策 

评价结果显示：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支出决策依据充分，合法有

据。 

①绩效目标：本项目绩效目标既有定性目标：切实解决城乡困难群

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实现有效救助，确保社会稳定。也有定量目标（保

障率100%、资金实际发放率34.5%），目标明确、清晰；绩效目标的实际

制订与资金使用方向有所偏离，资金使用率较低。 

②预算编制：本项目年初预算 1320万元，预算金额编制是根据区

民政局 2018年度提供摸底数据情况提出的。项目符合区医保局履职范

围。 

③决策依据：政策依据方面，严格按照钢城民字【2016】106号《关

于进一步规范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及

原莱民字【2016】57 号《关于在全市开展民政医疗救助“一站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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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服务的通知》管理制度方面，区医保局严格按照《预算法》、《会计法》、

《基金财务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关于财务管理制度和专

项资金管理制度文件要求对专项财政资金进行管理。 

（2）项目过程管理 

评价结果显示：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支出管理情况良好。 

①资金管理：本项目资金管理严格遵循专款专用，资金支付及支付

标准合法合规。 

②财务管理：区医保局严格按照《预算法》、《会计法》、《基金财务

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文件要求对专项财政资金进行管理。

并严格依据《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资金管理制度健全，

会计核算规范。 

③组织实施：项目严格按照有关制度执行，按照据实结算原则，本

年度资金结余 396.4万元。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建立了合理的

项目管理措施，对资金日常拨付及转账均采取严格的复核及审批要求。 

（2） 项目产出效果 

评价结果显示：城乡大病医疗救助项目支出效果较差。 

①产出：从产出数量上来看，本项目年初预算补助 5000人次，实

际补助 1199人次，实施率较低。从产出质量上来看，项目实施总体完

成良好，解决了城市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实现了有效救助，维护

了社会稳定。但实施面较小，和预期目标差距较大。 

②效果：项目实施后，周围人群反响强烈，对此项政策十分拥护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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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群众满意度：本项目受救助群众及周边群众满意度较高，反响较

好，对城乡医疗救助政策较为满意，经访谈及现场调查，本项目群众满

意度为 100%。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次自评过程中，绩效目标偏离较为明显，项目实施目标与预算

目标相差较多，项目预算编制水平还有待加强。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一是区医保局 2019年 3月底成立，区划调整后,原莱芜市医疗救助政

策与济南市医疗救助政策一直不明确，工作开展较晚，宣传不到位；

二是机构改革和业务交接过程中，2019年医疗救助使用区民政局往年

摸底数据编制预算，数据交接不完整,造成年项目预算指标不准确；

三是职能划转后，医保部门严格执行救助相关政策，业务审批更加严

谨；四是基层基础信息提供不及时，审批拨付时效较慢。 

（三）相关建议 

今后区医保局将统筹项目预算编制、项目预算管理、项目预算执

行和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建立“项目预算编制有目标、项目预算执行

有监控、项目预算完成有评价、项目评价结果有反馈、项目反馈结果

有应用”的全过程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真正做到“用钱要问效，

无效必问责”。 并通过完善医疗救助办法、开发医疗救助业务系统等

措施，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方便群众就医,减轻困难

群众就医负担。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将加大政策宣传，让越来越多的

群众知晓这项制度，切实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 

 


